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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75            证券简称：吉电股份              公告编号：2016-124 

 

 

 
关于公司与龙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综合智

慧能源及增量配电网 PPP 项目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协议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指导性文件，

项目具体实施前双方应另行签署合作协议，具体投资方式和实施进度具有不确

定性。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因具体项目投资协议尚未签订，因此对公司

当期及未来影响尚不确定。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近日，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吉电股

份”）与龙翔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翔集团）为积极

贯彻落实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长春

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双方经过友好协商，本着合作共赢、共同发

展的原则，签署了《综合智慧能源及增量配电网 PPP 项目合作框架协

议》。 

（一）项目整体情况 

项目名称：长春新区综合智慧能源供应以及增量配电网 PPP 项

目。 

合作双方：吉电股份与龙翔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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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周期：2016 年内开始建设，在未来二至五年内投入完毕。 

投资总额：本项目估算总投资为 83 亿元，分为两个部分，一为

长春新区综合智慧能源供应项目，二为长春新区增量配电网项目。 

合作模式：本项目由龙翔集团通过法定形式选定的社会资本组建

项目公司，并由项目公司负责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项目

拟采用使用者付费模式，包括可用性服务费和运营服务费。  

（二）本协议为合作框架协议，暂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议。公司将在具体投资合作事宜明确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

的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合作方的基本情况 

龙翔集团是由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全资设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设立的集团公司。 

龙翔集团主营业务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运营、土地一级开发整

理、房地产开发、金融服务为主。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龙翔集团又肩负起了长春新区开发建设的重任。长春新区是国务院于

2016 年 2 月 3 日批复同意设立的第 17 个国家级新区，管辖范围包括

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长春北湖科技开发区、长春空港经济开发

区、长德经济开发区四个区域。长春新区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坚

实、创新氛围浓厚、开放条件优越、承载能力较强。对促进吉林省经

济发展和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将发挥重要支撑作用。 

三、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双方一致认为在长春新区发展综合智慧能源供应及增量配电

网 PPP 项目符合国家能源政策。 

2、双方同意共同开发建设长春新区所需的能源供给项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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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投资计划约 83 亿元人民币，在未来二至五年内投入完毕。投资包

含但不限于售电及增量配电网项目、大型热电联产项目、天然气分布

式能源项目、清洁能源（风电、光伏、生物质等）项目、供热供冷及

配套设施项目、电动汽车充电站等项目。 

3、龙翔集团负责与上级政府部门对接，争取相关项目所需的优

惠政策；负责做好项目开发过程中的协调、配合工作；会同吉电股份

协调落实用能及能源供应的价格。 

4、吉电股份负责项目的主要出资建设，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

和运维管理。 

5、对龙翔集团在长春新区已建成配电网资产和新区政府委托龙

翔集团开发的配电网业务同意交由双方组建的混合所有制公司进行

开发建设和运维管理。 

四、合作框架协议对本公司的影响 

1、合作双方共同开发建设长春新区所需的能源供给项目，投资

包含但不限于售电及增量配电网项目、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清洁

能源（风电、光伏、生物质等）项目、供热供冷及配套设施项目、电

动汽车充电站等项目。为长春新区内提供绿色环保、稳定高效的能源

供应，对于减小环境压力、改善空气质量、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具有重

要意义。 

2、综合智慧能源供应及增量配电网 PPP 项目符合国家能源政策。

本合作协议的签署，有利于合作各方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合作各方

将作为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展业务合作，对于

调整公司电源结构、壮大公司整体实力具有积极意义。 

3、本项目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将对公司 2016 年度及

以后年度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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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它事项 

1、上述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意愿的意向性约定，尚具有

不确定性；该协议为双方后续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具体

合作实施进度和内容存在不确定性，项目具体实施前尚需协议双方签

订具体的项目投资协议予以约定。届时，公司将根据具体合作项目的

情况，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项目公司组建方各自的出资比例、项目公司的成立时间受各

方工作进度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证券时报》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

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日 




